授权委托书
委托人:
住所地: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受托人:      性别：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住址: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委托           担任我(单位)的委托代理人,代表我(单位)参与景德镇涌玉陶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相关事务。
    受托人的代理权限包括下列第            项：
    1、代为进行债权申报,处理债权申报、确认等相关事务；
2、代表参加债权人会议,并对债权人会议所议事项进行表决；
3、代为进行和解；
    4、代为签署、签收法律文书。
授权期限: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案破产清算终结之日止。

    委托人(盖章):             受托人(签名):               
    法定代表人: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:受托人为一般公民的,须同时时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受托人系律师的,须提供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一份。

